
附件 1：

银川市兴庆区自然资源局
本级行政机关机构职能清单

单位全称 兴庆区自然资源局 规范简称 自然资源局

加挂牌子
兴庆区林业和草原局、兴庆

区园林管理局
单位性质 机关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下设岗位 4个

王爱主要负责人 华 办公电话 0951-5056369

办公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银佐路杞福巷国家地税服务大厅东边综合办公楼 4层

办公时间 法定工作日 9：00--12:00 14:00--18:00

主

要

职

责

（一）负责在本辖区范围内宣传和贯彻实施自然资源法律法规政策，开展

法治宣传、依法行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负责 12345、两法衔接工作。

（二）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兴庆区（含农垦农场）乡（镇）、小城镇（特色小镇）、村庄各类规

划（含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的编制、审核、备

案等规划管理工作，并完成报批工作。

（三）负责耕地保护工作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责基本农田划定、

补划工作，落实耕地目标保护责任书规定的工作任务。按权限负责未利用

地开发审批的受理与审查。负责设施农用地备案。

（四）负责兴庆区年度土地利用计划（草案）的编制，负责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初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负责自治区安排部署的

新型城镇化重点项目考核工作，做好衔接和报表统计相关工作。在银川市

自然资源局的授权和指导下，负责兴庆区乡（镇）范围内（不含大新镇）

建设项目选址工作，出具《建设项目选址审查意见表》。

（五）负责兴庆区自然资源变更调查和动态监测工作；在银川市自然资源

局授权和指导下，承担兴庆区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工作；配合银

川市自然资源局做好兴庆区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六）配合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开展兴庆区自然资源监督检查、自然资源动

态巡查、依法有效制止各种自然资源违法行为、自然资源违法案件立案调

查处理工作。完成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安排的辖区年度土地和矿产卫片执法

检查工作。完成国家自然资源例行、专项、审核督察工作。负责兴庆区项

目用地的批后监管干工作。完成兴庆区闲置土地的调查工作。

（七）负责兴庆区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隐患点

巡查工作。开展群测群防、专业检测和预警预报工作；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

（八）负责监督兴庆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配合银川市自然

资源局依法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配合银川市自然资源局督促矿山

企业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杜绝超层越界等违法行为；督促矿山企

业按照地层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进行矿山恢复治理，落实生态保护相

关制度，监督开展防治矿区扬尘污染工作。

（九）负责兴庆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编制兴庆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年度



计划，组织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配合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开展兴庆区国

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的实施。

（十）配合银川市自然资源局贯彻执行测绘行业管理政策，监督管理兴庆

区测绘活动、质量，管理兴庆区测绘资质资格，执行地理信息安全保密政

策措施，并监督实施。负责兴庆区地理信息成果管理和测量标志保护，负

责地图管理，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

（十一）配合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开展辖区土地、森林、

草原、湿地、水、水陆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等自然资源的执法监督管理。

（十二）宣传贯彻国家关于城乡造林绿化、林业资源保护、林业生态环境

保护、森林法规等方针、政策；承担兴庆区乡镇林业规划管理职责；编制

辖区绿化造林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编制兴庆区城乡绿化规划、分期

建设计划和专项绿化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参与兴庆区建设总体规划工作。

（十三）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封山（滩）育林、天然林保护工作，指导退

耕还林工作，负责林业资源和林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组织指导防治

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指导林地管理；指导兴庆区国有林场（苗圃）

及基层林业工作站的建设和管理；负责组织造林绿化科研及经济林产业发

展工作，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指导林木良种的培育、审定、检疫、检验工作。

（十四）组织实施、管理和保护兴庆区城市次干道及次干道以下行道树、

公共绿地、辖区直属的公园、广场、绿化带、草坪绿化工作，并进行监督

和检查；配合银川市园林管理局完成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复

查工作；负责辖区古树名木、园林雕塑的鉴定、调查、统计、建档及对古

树名木的养护和监督指导。

（十五）编制兴庆区全民义务植树计划，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监督并组织

全民义务植树工作，开展兴庆区绿化达标单位和园林式绿化单位评选工

作；指导各街道办事处做好居住区、庭院单位、街头空地、新建住宅区及

街巷门前三包绿化工作。

（十六）组织起草湿地及林地保护的规范性文件，研究拟定湿地、林地保

护的有关技术规范和区域性湿地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湿地、

林地保护区、湿地公园等监督管理工作。

（十七）协助上级部门进行林木种苗出入境检疫及花、草、籽种的病虫害

检疫，组织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测报等工作。

（十八）承担水资源调查职责及草原（地）资源调查和管理职责。

（十九）承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管理职责。

（二十）承担兴庆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二十一）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落实相关安全生产职责。

（二十二）承接、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银川市人民政府、兴庆

区人民政府取消、调整、下放的行政职权事项。

（二十三）负责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各类土地，基础调查资料收集和前期

土地整备工作。

（二十四）负责科学组织城市更新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论证，负责政府主导

城市更新重点项目的实施工作。

（二十五）负责城市更新有关科研论证、信息交流、宣传教育，社会效益，

社会风险评估工作，负责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信息化建设及信息、档案、综



合统计工作。

（二十六）负责全区城市更新后住房安置等相关工作；

（二十七）协调政府（对上对下）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城市更新工作。

（二十八）完成兴庆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